
关于做好吉林省2022年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长白山管委会卫生健康局，梅河口市卫生健康局，吉林大学医院管理处,委直属各医疗卫生单位：

    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中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健康有序开展，现将2022年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公布与查询

2022年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320项。可登录“吉林省卫生科技教育培训网络平台(http://jilin.wsglw.net)下载区”查询、下载。

    二、平台系统反馈流程与要求
    （一）项目通知。

主办单位在项目举办2周前，将项目通知及日程发布到吉林省CME项目申报与信息反馈系统，经省卫健委科教处审核公布后方可举办。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吉卫科教发〔2016〕2号）中对学时的计算要求，一学时为一小时，半天三学时，一天六学时。

未按要求发布通知及日程的单位，取消该项目办理资格。
    （二）项目反馈。

各项目举办单位在项目举办后2周内，须在省级CME项目网上申报与反馈系统进行反馈。

系统反馈内容包括通讯录、讲义（课件）、图像资料、汇报表、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情况审核表。（《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情况审核表》须经所属辖区审核盖章后上传到系统中）

反馈内容要求：各项目举办单位按系统内容要求进行项目反馈，系统中带*号处为必填项。系统反馈内容要完整有效，通讯录上传人数应和图像资料显示人数相一致，讲义（课件）数量应和授课日程相一致。无效反馈视为项目不通过，且仅可修改一次。修改后仍未达标视为取消该项目。

未按时反馈项目的单位视为取消该项目。

    （三）学分获取。

    全省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习，均采用IC卡实时登记，学分数据由项目主办单位项目结束后在5个工作日内上传到“吉林省卫生科技教育培训网络平台”，经省卫健委科教处（省继教办）审核通过授予相应学分。逾期录入不予认可。

    三、项目执行与管理

    （一）合理调整继续医学教育学习内容与要求。

    各辖区要进一步强化对重症救治、院感控制等相关内容的培训，将医德医风、政策法规、传染病防控和卫生应急等知识和技能纳入本年度必修内容，重点加大对医院非传染科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上述相关内容项目可纳入院级、市级项目管理，按照《吉林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办法》授予相应学分。

    （二）调整优化继续医学教育方式。

    1.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和落实基层减负要求，鼓励和支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在国家认定的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机构参加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习。（国家认定的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机构名单：北京双卫医学技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健康在线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华医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北京大学医学继续教育学院、中华医学会、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

2.如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2022年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面授项目执行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经向省卫健委科教处申请同意后调整为线上学习，申报要求、学分授予标准与面授项目相同，并与“吉林省卫生科技教育培训网络平台”技术人员联系，做好项目反馈相关数据对接。

3.各项目举办单位要严格遵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规范项目举办流程，加强培训质量和效果，不得随意更改项目编号、名称、内容等相关信息。每个省级项目拟培训人数不得超过200人。
    （三）加强继续医学教育监督管理。

1.各辖区要落实属地化管理责任，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指导各单位继续做好医学教育工作。明确告知项目主办人员申报、反馈项目要求，强化对项目举办过程中的监管。2022年项目起止时间为2022年1月20日-2022年12月20日。未按时间要求发布通知、完成反馈的主办单位，项目视为取消。

2.严格控制对临时项目申报审批数量。确有申报需求的负责人，须对照标准履行申报程序，逐级报送审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一律不得批复。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省卫生健康委科教处 王  妮   0431-88906200

        培训网络平台技术   张晓睿   0431-88516016

地  址：长春市宽城区人民大街1485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邮  箱：skjc207@126.com

附件：1.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情况审核表

      2.省级继续医学教育临时申报书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1月21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附件1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情况审核表

	核

准
	举办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实际参会人数          
举办起止日期                   地点                    
授予学分        办班天数                

经办人          电话                    
备注     （如变更为线上学习，请在此处标注）                                      

	审
核
内
容
	□通知、日程上传；□项目名称与教师无变化；□申报系统与科教平台人数一致；□照片是否体现参会人员规模；□通讯录电话号码真实有效；□录入学分与办班天数一致；□ 讲义（课件）上传；□专业对口

	单位主管部门

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市（州)卫生健康委（吉林大学医院管理处）

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教处
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项目主办单位职能部门填写。

2.项目名称及其他事项变动在备注中注明。

3.审核内容确认后在□内划√。

4.审核表由三级组织审核盖章后有效。

附件2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临时申报书

临时项目名称：
	申报理由及原因：

临时项目申报类别：在□选择，画上√。

□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或委托应急项目
□全省性紧急防病学术讲座
□临时性省内学术交流与培训
□其他特需项目

	     授 课 日 程

	时间
	授课题目
	授课人单位
	主讲人
	职称

	
	
	
	
	

	
	
	
	
	

	
	
	
	
	

	
	
	
	
	

	
	
	
	
	

	
	
	
	
	

	通知、日程、讲义随申报书送至卫健委科教处。

	举办起止日期
	
	教学时数
	

	举办地点
	
	拟授学分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单位继教部门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单位主管院领导签字：
      签 章

    年  月  日
	市（州）卫生局/吉林大学医院管理处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吉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科教

处：
    公 章

  年  月  日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临时项目申报书填写说明
一、临时申报理由及原因

1.项目背景情况和未按时申报及特需办班的原因；

2.已公布项目中（国家级、省级）是否有类似项目，如有请说明差别；

3.临时项目申请单位上年度实际执行项目数，实际执行的项目数占获批项目总数的百分比；

4.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或委托的应急项目活动应说明授权或委托的具体部门和经费来源。

二、临时项目申报类别

1.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或委托的应急项目活动（如针对疫情、突发事件等组织的学术活动）；

2.全省性紧急防病学术讲座；
3.临时性省内学术交流与培训；
4.其他特需项目。
三、临时申报项目其他要求

申报项目的通知、日程、讲义、项目临时申报书（以上材料均为纸质版盖章原件）在项目举办前2周报送省卫健委科教处。



